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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外资并购潮涌，产权市场任重(周茂清；8月27日)

文章作者：

  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并购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十六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央作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决策，从而为外资并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统计数据表明，自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然而，我国引进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是新设投资（又叫绿地投

资），而国际上流行的并购投资所占比重不足6%。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尤其是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在兼

并、收购的操作规程方面还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 

  不过，虽说外资并购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但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活动已经浪潮涌

动。据笔者所知，今年初，就在国资委刚刚确定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为三大指定试点交易机构不久，花旗、摩根斯坦利、普华永道等国际知名

机构就纷纷抛来了橄榄枝。近期国外多家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市场成功收购了国内几家优秀企业的产权项目；上月底，黄河流域产权交易

共同市场代表团一行19人赴韩进行商务活动，在汉城成功举办了“中韩企业并购论坛”；另外，即将于9月2日在香港举行的“北京产权市场论

坛暨跨境产权交易推介会”上，北京产权交易所将隆重推介152个项目，其中79个项目将做为重点推介项目，涉及的金额就高达50亿人民

币！ 

  外国并购资金大举进入我国市场，对于盘活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社会资源配

置，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面对跨国并购这样一种利用外资的形式，对于刚刚WTO不久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政府和

理论界、实业界人士认真研究，正确制定对策。就当前来看，以下几点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一是尽快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定。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即便已有的法规与

国际并购惯例也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应组织司法界、金融界、实业界的力量，尽快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外资并购法律，以使外资并购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加快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顺财产关系。鉴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以及非流通股占大部分比重的现实，目前外资并购的重点是

非上市的国有企业。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尚未到位，政企不分、产权不清，作为企业法人的独立

自主权难以落实。这种产权状况，必然使得外资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进入。 

  三是重视产权市场的建设。产权市场作为我国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和国有资产流动的重要场所，在外资并购过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然

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产权市场的发育迟缓，且一波三折。近几年，虽说各级政府把规范发展产权市场提到重要日程，然而现有

的市场定位不清、功能重叠、人员素质低，很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有鉴于此，国家应根据目前国有经济调整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新形势，

尽快制定全国产权市场的发展规划和有关细则，加强指导，认真监管；作为各地的产权交易机构，明确定位，强化功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

求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文章出处：《证券时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